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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桂林市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散葬民坟
整治七星区工作方案（2021—2024）的函

桂林市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朝阳乡，区直各部门：
《桂林市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散葬民坟整治七星区工作方案（2021—2024）》已经区委、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17日




桂林市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散葬民坟
整治七星区工作方案（2021—2024）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靖江王陵遗址的保护，切实抓好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散葬民坟整治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特别是视察桂林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和自治区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全面推进靖江王陵遗址保护，实现文物保护与景区开发良性互动和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和宜居城市。
二、总体目标
    2021年5月—2024年12月，有计划、分类别、分阶段地解决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区内民坟散葬问题；围绕靖江王陵墓群和藩王文化进行旅游开发，推动靖江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探索形成新的保护长效机制；加快我区殡葬改革进程，促进形成“厚养薄葬、文明殡葬”新风尚。
三、整治范围
   此次整治区域为靖江王陵遗址范围，面积约2.76平方公里，四至界线为：东至尧山脚、地震台和航天工业学院围墙；西至绕城高速公路；南至金鸡岭路、官帽山；北至新建村北侧100米。
四、主要工作
（一）强化前期准备，夯实整治基础
1.进一步摸清底数。按照遗址本体、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等区划摸清底数，全面掌握散葬民坟的数量及分布情况，建立台账信息，确保摸排工作无盲区、零死角。此项工作于2021年5月底前完成。〔牵头单位：区民政局；责任单位：市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朝阳乡人民政府〕
2.进一步做好权属调查。调查核实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的土地权属，掌握各地块土地性质、面积、权属等信息，建立台账信息。此项工作于2021年6月底前完成。〔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责任单位：市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朝阳乡人民政府〕
（二）强化集中整治，努力消除存量
1.2021年12月前，完成端懿王陵遗址本体(即陵墓围墙内)和重点保护区首批散葬民坟227座迁移工作，对迁移后的遗址范围进行环境提升。首批散葬民坟迁移至市公墓所天赐园，由朝阳乡人民政府对接市公墓管理处，并按成本价收取费用。〔牵头单位：朝阳乡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民政局、区城市管理局〕。
    2.2022年12月底前，完成靖江王陵遗址本体剩余近1800座散葬民坟迁移工作。〔牵头单位：朝阳乡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区民政局、区城市管理局〕
3.2023年12月底前，完成端懿王陵重点保护区散葬民坟8000余座的迁移或绿色生态改造工作。〔牵头单位：朝阳乡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民政局、区城市管理局〕
4.2024年12月底前，开展靖江王陵遗址一般保护区(即保护范围除上述区域外的范围散葬民坟约20000座的绿色生态改造工作。〔牵头单位：朝阳乡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民政局、区城市管理局〕
（三）强化监督管理，坚决遏制增量
1.强化属地责任，加强联合执法。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根据职责分工，由朝阳乡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成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组，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实行网格化管理。巡查时间、人员、装备要相对固定，通过“人防+技防”手段全天候巡查管控，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处置到位；巡查要做好记录，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发生超出城区处置范围、处置能力情况时，要及时逐级上报市级综合行政执法组，确保5月12日后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散葬民坟违法行为“零增长”。如遇重大事件，联合市级综合行政执法组执法。如有重大专项行动，再从相关部门临时抽调力量。〔牵头单位：朝阳乡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区纪委监委、区城市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区民政局、七星公安分局、朝阳乡人民政府、桂林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加大案件查办力度。要与扫黑除恶相结合，严肃查处违规出租、转让墓地或者墓穴使用权等违法行为，推动实现以案促改，以案促教、以案促管，强化警示震慑放果。〔牵头单位：七星公安分局；责任单位：区纪委监委、区城市管理局、朝阳乡人民政府〕
(四)强化配套建设，落实长效管理
1.推进城市公墓建设。配合市相关单位做好在七星区朝阳乡选址工作，推进新建村委挂子山坟场管理体制改革。〔牵头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局；责任单位：区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国资办、朝阳乡人民政府〕
2.强化土地征收租赁。安排专项资金，对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的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或租赁，将征收或租赁的土地交由相关部门统一管理。今年重点完成端懿王陵遗址本体剩余集体土地的征收。〔牵头单位：朝阳乡人民政府；责任单位：市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区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散葬民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郑  平  区委书记
        郭红星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区长
副组长：文  杰  区委常委
阳  明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树刚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刘春吉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胡  凯  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七星公安分局局长
韦崇广  区政府区长助理
伍晖琳  区政府党组成员
谢文彬  区二级调研员
成  员：贾  锋  区政府办主任
黄  辉  区督查和绩效办主任
陈天明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谢  宏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谢永平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
周  云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田宗新  区民政局局长
蒋晓辉  区财政局局长
李洪波  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局长
邓秋才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柏祖庆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龙宪志  区司法局局长
刘贵龙  朝阳乡党委书记
李志明  朝阳乡人民政府乡长
孙启财  朝阳乡人大主席
陈  欣  七星公安分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一办六组，办公室设在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由邓秋才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田宗新、李志明同志兼任。
1.综合组
责任领导：伍晖琳  区政府党组成员  
组    长：邓秋才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副 组 长：周　海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主任
田宗新  区民政局局长
成    员：龙森林  区财政局副局长
陈  欣  七星公安分局副局长
邓扬福  区民政局副局长
程凤丽  区司法局三级主任科员
龙  宇  朝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钟嘉瑞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科员
陈  明  区民政局民政干部
职责：(1)负责整治工作的统筹协调；(2)负责整治工作的资金申请、后勤保障、治安保障；(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迁坟组
责任领导：韦崇广　区政府区长助理
组  长：李志明  朝阳乡人民政府乡长
田宗新  区民政局局长
副组长：柏祖庆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周  海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主任
成  员：谢永平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
白翔宇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大队长
邓扬福  区民政局副局长
龙  宇  朝阳乡副乡长
刘  军  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朝阳乡执法中队中队长
陈  明  区民政局民政干部            
雍黄智  朝阳乡新建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天生  朝阳乡新建村委会副主任
职责：(1)负责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七星辖区内民坟资料收集和调查核实工作；(2)负责张贴通告及召开有关会议进行宣传发动，做好民坟迁移等有关工作的解释；(3)负责组织做好整治范围内民坟迁移工作；(4)负责民坟“迁移证明”的发放工作；(5)整治工作期间，按要求驻组办公，办公地点设在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6)负责与市迁移民坟安置组做好对接工作；(7)对辖区范围内张贴的坟墓小广告进行清理和整治；(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征地组
责任领导：刘春吉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组  长：刘贵龙  朝阳乡党委书记
副组长：李洪波  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局长
李志明  朝阳乡人民政府乡长
成  员：谢永平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
        田宗新  区民政局局长
白翔宇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大队长
安全洲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综合科科长
钟  宇  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龙  宇  朝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刘  军  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朝阳乡执法中队中队长
雍黄智  朝阳乡新建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职责：(1)负责端懿王陵（六代）围墙内土地权属的调查、核实和征地工作；(2)负责尧山公墓建设项目土地征收工作的宣传发动，做好民坟迁移等有关工作的解释；(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4.巡查管控组
责任领导：伍晖琳  区政府党组成员
组　长：刘贵龙  朝阳乡党委书记　　
副组长：邓秋才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白翔宇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大队长
陈  欣　七星公安分局副局长
周  海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
成　员：邓扬福　区民政局副局长　
符荣兴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科长
李  峰  桂林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李  涛  朝阳派出所所长
刘  军  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朝阳乡执法中队中队长
郝身斗  七星治安巡逻大队大队长
职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动态巡查。(1)实施网格化管理机制。由朝阳乡分别牵头组织，整合公安、民政、文化体育和旅游、城管、自然资源、乡镇、村等力量，组成联合巡查队伍，细化网格管理，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开展常态化实施巡查管控。(2)建立巡查台账制度。巡查时间、人员、装备要相对固定，确保做到“三落实”；通过“人防+技防”手段全天候巡查管控，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处置到位；巡查要做好记录，分门别类登记造册。　　　　　
5.典型案件查办组
责任领导：胡  凯　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七星公安分局局长
组  长：陈  欣　七星公安分局副局长
副组长：李洪波  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局长
李  峰  桂林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bookmark: _GoBack]成  员：符荣兴  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保卫科科长
罗英亮  七星公安分局第一责任区刑侦队队长
龙  宇  朝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李  涛  朝阳派出所所长
熊  焱  尧山派出所所长
职责：(1)负责发布靖江王陵遗址保护范围内散葬民坟线索举报公告，受理、整理、管理各类举报线索，健全线索管理机制，向各有关单位分流、转办群众举报线索，组织举报线索核查、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倒查、重点案件交叉评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清查等；(2)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6.宣传组
责任领导：阳  明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组  长：谢  宏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组长：邓扬福  区民政局副局长
高  枫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
成  员：龙  宇  朝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陈  明   区民政局民政干部
职责：(1)负责做好治理工作的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2)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强化资金保障。积极统筹各项资金用于专项整治工作；积极向上沟通汇报，争取资金。〔牵头单位：区财政局；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民政局、朝阳乡人民政府〕
(三)强化督查问效。开展不定期督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度，推动工作任务落实。落实奖优罚劣政策，对工作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并向区委提出使用建议；对工作推进不力、敷衍塞责，不作为、乱作为、弄虚作假的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牵头单位：区督查和绩效办公室、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
(四)强化宣传引导。加强政策解读及舆论引导，统一对外宣传口径，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诉求。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因地制宜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群众加大宣传工作力度，营造良好的整治工作氛围。〔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民政局、朝阳乡人民政府〕
(五)强化协作配合。各成员单位要坚决把推进整治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以高度负责精神，创造性开展工作，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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